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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6_B5_B7_E

5_85_B3_E6_80_BB_E7_c27_3254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署公告2004年 第22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工贸易成品油形式出口复进口试点

有关问题的通知》（商机电函〔2004〕6号），决定对部分原

油加工贸易经营企业炼制的成品油以形式出口，再形式进口

方式开展试点工作，现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一、试点企业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原油炼制的成品油原则上应加工复出口

，如需转国内市场销售，由国内企业按照一般贸易的有关规

定，凭自动进口许可证明以及《入境货物通关单》向原油加

工贸易经营企业主管海关先办理形式进口报关和纳税手续，

海关按一般贸易进口方式对成品油进行估价征税。原油加工

贸易经营企业凭国内购油企业的进口报关单和进口合同等单

证办理形式出口手续，形式出口报关单与形式进口报关单商

品名称、商品编码和数量必须一致。办理形式进口和形式出

口企业填制海关进出口报关单监管方式代码均为0642。海关

凭有关出口报关单等单证按规定为企业办理加工贸易手册核

销手续。二、试点成品油产品范围包括柴油（商品编

码27101921）、航空煤油（商品编码27101911）和石脑油（商

品编码27101120）。三、试点企业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所属镇海炼化公司、广州分公司、茂名分公司、高桥分公司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四、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关税征管司关于中国镇

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油来料加工有关问题的批复函》



（税管函〔2002〕161号）和《加贸司关于中国石化镇海炼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油来料加工产品形式进出口有关问题的

批复》（加贸函〔2003〕67号）停止执行，对此前已经商务

部门审批、海关备案的加工贸易合同，仍可按原办法执行完

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